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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的解释运用中存在解释简单、解释模糊、解释欠缺等问题，产生的原

因主要是法官的评判标准不一、劳动立法存在滞后情形以及诚信原则内涵丰富多元。诚信原则是劳动法

领域政策制定的道德基础，为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提供说理的依据，最终目标是促进法理和情理的有

机融合。因此，在裁判过程中，法官需要履行忠实裁判义务，在准确援引诚信原则的基础之上，提升释

法说理的能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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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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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judgment of labor contract disputes, such as simple explanation, vague explanation and 
lack of explanation.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different judging standards of judges, the lagging 
situation of labor legislation and the rich and diversified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policy formulation in the field of labor 
law, and provides a reasonable basis for the judicial judgment of labor contract disputes. The ul-
timate goal is 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jurisprudence and reas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djudication, judges need to fulfill the duty of faithful judgment, on the basis of accu-
rately invoking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asoning,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value leading ro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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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

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重要价值支撑，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要素之一，

对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引领正确的司法裁判具有重要作用，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适用也呈现出较高的频

率[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为例，法官一方面可以通过援引诚信

原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中；另一方面，法官以裁判文书的形式，将诚

信原则从理论价值观层面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使得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实施过程中形成固定秩序，维护劳

资双方的信赖利益，最终促成和谐的劳资关系。然而，诚信原则在裁判文书中频繁的出现，也引发了法律

原则援引论证不充分、释法说理不确切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在陈某向泰州某医院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1 和

经济补偿纠纷中 2，法院除在说理部分均采取“双方应根据诚信原则履行协议事项”这一简单的宣示性表述

外，并未对诚信原则如何指引当事人履行协议事项给予更为细致的阐述。这容易导致当事人在实际履行中

出现履行不当的情况，不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增加再诉可能性。实际上，该案仅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司法裁判之问题的“冰山一角”。鉴于此，本文拟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例为素材，对“诚信”这一核

心价值观要素融入司法裁判的实证图景与问题进行勾勒与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融入司法裁判的合理

路径，以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司法裁判的普适路径构建供给部门法力量[2]。 

2. “诚信”融入劳动合同纠纷裁判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客观呈现“诚信”融入劳动合同纠纷裁判的实证面向，本文以“劳动合同、诚信原则”为检索

词，以“裁判理由及依据”为检索范围，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中检索江苏省各级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间适用“诚信”的劳动合同纠纷民事案件，共获得 72 篇判决书。本文以这 72
篇裁判决书为样本，分析裁判文书援引“诚信”的具体样态。 

Open Access

 

 

1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苏 1291 民初 795 号民事判决书。 
2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苏 1291 民初 832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以超 
 

 

DOI: 10.12677/ojls.2024.124302 2124 法学 
 

2.1. 分布地域集中，发达地区居多 

如图 1 所示，在 2020 年至 2023 年三年间，江苏省共有 11 个设区市的法院运用诚信原则来解决劳动

合同纠纷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其中排名靠前的是苏州市(27 篇)、南京市(13 篇)、无锡市(11 篇)，分

别占比 38%、18%、15%，三个地区总体占比超 70%，呈现出地域分布集中的特点。近年来，大量劳动

者涌入江苏南部地区进行务工，劳动者就业形式灵活多样，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对

于复杂就业形式下劳资关系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中，通过援引诚信原

则进行释法说理的案件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 
 

 
Figur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图 1. 地域分布 

2.2. 援引频率增加，案由指向多元 

如图 2 所示，通过检索发现，诚信原则融入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主要分布在 2020 年至 2023 年。裁

判者对于诚信原则的援引也体现司法实践对国家政策的反馈和回应。在 72 份判决文书中援引的诚信原则

所指向的实质内容来看，劳动合同纠纷可以划分以下四类：一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涉及用人单位违反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承担的问题；二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主要针对用人单位是否及时向劳动

者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问题；三是经济补偿纠纷，主要针对用人单位在何种情形下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的问题；四是竞业限制纠纷，涉及劳动者的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问题。因此，在劳动合同纠纷中，结

合《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对诚信原则进行充分的论证说理，体现了裁判文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Figure 2. Cause situation 
图 2. 案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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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诚信”融入劳动合同纠纷裁判之问题的图景勾勒 

透过上文对“诚信”融入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的可视化分析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在融入劳动合同

纠纷裁判的过程中，还存在理念与技术维度上的问题。 

3.1. “诚信”融入裁判的解释过于简单 

诚信原则的简单解释即法官往往对诚信原则采取文义解释，秉承着“当事人若是诚信善意，才是遵

守诚信原则”的裁判逻辑进行解释，并未挖掘诚信原则在个案之下的真正内涵。一方面在不同性质的劳

动合同纠纷中诚信原则的内涵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不同部门法中的诚信原则会体现在同一劳动合同纠

纷之中，如何对部门法之间的原则性的概念进行区分，是法官在释法说理的过程中值得深究的问题。 
诚信原则在不同的劳动合同纠纷中的法律内涵和要求是丰富多元的。如表 1 所示，法官简单解释“诚

信”的三种类型在上文可视化部分所列的多个内容场域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中，

遵循诚信原则主要表现为劳资双方互负告知义务。用人单位需要遵守《劳动合同法》第八条和《职业病

防治法》第三十三条的告知义务；劳动者需要向用人单位如实告知劳动年龄、身体状况、劳动资格等个

人信息。劳资双方信息的真实有效是劳资双方遵守诚信原则的重要表现，间接影响劳动合同后续的签订、

劳动合同成立后生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解除权等一系列问题。在汤某与张家港市某公司确认劳动关

系一案中，法官在说理部分中提到了确立劳动关系需要遵循诚信原则 3，但在案件中劳动关系的确立属于

劳资双方没有争议的部分，此时法院援引此原则导致判决表述冗余[3]。 
 
Table 1. Summary of cases with a simple “integrity” interpretation 
表 1. “诚信”解释简单之案例概览 

序号 解释类型 案例数量(建议参考其他论文，写出对应类别裁判文书的篇

数即可，无需列出裁判文书号) 

1 并非诚信善意，有悖诚信原则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21)苏 0591 民初 3320 号民

事判决书、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20)苏 0681 民初 2796
号民事判决书。 

2 未提交证据，亦违反了诚信原则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 0505 民初 3890 号民

事判决书、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2021)苏 0282 民初 10747
号民事判决书等。 

3 证据不足以证明……，亦违反了诚信原则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5 民终 5824 号民事判

决书、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1)苏0106民初1590
号民事判决书等。 

3.2. “诚信”融入裁判的解释过于模糊 

法官对诚信原则的解释模糊不清，具体表现为将诚信原则作为兜底性原则，对具体法律规则起到补

充作用。但法官表述时太过于宽泛，使得诚信原则内涵具有模棱两可之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立法难免出现滞后的情形，现有的法律规则往往无法适用新型劳动合同

纠纷。由于诚信原则具有很强的道德感，此时可以和裁判说理相结合发挥弥补法律漏洞的功能，解决新

型劳动合同纠纷，见表 2。因此，立法者往往会提出若干限定条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援引

诚信原则后进行解释时需要更加严谨慎重，解释内涵时的不确切，最终可能导致裁判结果说服力不强且

有失公正性，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 0582 民初 399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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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 overview of cases whe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good faith” is ambiguous 
表 2. “诚信”解释模糊之案例概览 

序号 表述 类似判决书 

1 其他依据诚信原则应……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9)苏 0505 民初 7639 号民事判决书、江

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9)苏 0505 民初 7641 号民事判决书等。 

2 并结合诚信原则等种种因素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 0505 民初 3602 号民事判决书。 

3 根据诚信原则酌情认定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5 民终 1888、1889 号民事判决书。 

4 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正、

诚信原则予以衡量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 04 民终 63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 04 民终 160 号民事判决书等。 

3.3. “诚信”融入裁判的解释缺失 

诚信原则解释的缺失即法院在援引诚信原则后并未对诚信原则进行解释，此时，诚信原则在裁判

说理部分中更多是形式上的引领和总结。在个别裁判文书中，法官对诚信原则采取条文式的象征性列

举，却不对条文之内涵进行解释，无法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的司

法价值。 
一是在劳动合同纠纷判决书中，缺乏对诚信原则的解释一般表现为直接援引诚信原则作为裁判理由

及依据，没有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解释说明、分析论证。如表 3 所示，具体表现为在“本院认为”

部分，采用“建立劳动关系应当遵循诚信原则”4、“根据诚信原则予以衡量”5、“双方应根据诚信原则

履行协议事项”等表述 6。法官有时援引诚信原则甚至与劳动合同纠纷的事实、适用的法律规范并没有联

系，并未延伸阐述诚信原则的内涵。 
 
Table 3. An overview of cases where the “good faith” interpretation is missing 
表 3. “诚信”解释缺失之案例概览 

序号 表述情况 类似民事裁判文书 

1 根据诚信原则/应遵循诚信原则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20)苏 0583 民初 17244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

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0)苏 0981 民初 256 号民事判决书等。 

2 有违诚信原则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5 民终 1890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

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 0505 民初 3220 号民事判决书等。 

 
二是法院在运用诚信原则进行解释时，以固定模式或者惯用的语句进行列举，并未结合案情和劳资

关系的特殊性进行论证解释，这类说理方式致使裁判理由在说服力上大大降低。如表 3 所示，具体表现

为在“本院认为”部分，采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劳动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秉承诚信原则”的表

述，法官通常会列出相关法律规则，并在法律规则后面附加“违反诚信原则”7，这种援引方式只是在案

情有相关法律规则的基础上，对诚信原则进行简单地提及，并未在本质上做到服务于案件的证据运用或

者法律适用说理。对诚信原则的进行充分解释往往要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

等综合性因素。 

 

 

4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582 民初 3993 号民事判决书。 
5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20)苏 0585 民初 3749 号民事判决书。 
6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苏 1291 民初 795 号民事判决书。 
7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2020)苏 0506 民初 467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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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诚信”融入劳动合同纠纷裁判的路径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重而道远，坚持问题导向意识，总结普遍问题，

采区针对性的做法，由点到面，点面结合。针对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中的适用问题，在司

法实践中，要对法官的裁判要求、裁判目标、裁判方式予以严格的限定。法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结合国家政策导向，规范裁判理念，提高社会诚信原则内容引用的准确性，进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过程中适用的科学性[4]。 

4.1. 裁判要求：履行忠实义务 

首先，要求裁判者履行忠实裁判义务。法官要须恪守职业道德，保持高度自觉，以契合司法伦理的

要求来约束审判行为，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本着诚实、善意的心态作出裁判在劳动合同纠纷中，诚信原则

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具有多元化。法官要与时俱进，只有理解诚信原则在不同纠纷情形之下的语

义，才能更好的发挥诚信原则的价值指引作用。在具体的裁判过程中，法官在必要时可以结合其他部门

法对诚信原则的概念进行阐释，如王某与孙某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中，法官在裁判说理时，首先阐述

诚信原则的含义，随后结合相关部门法中有关诚信原则的条文进行解释，这种裁判逻辑符合司法适用的

逻辑要求，诚信原则与案情深度结合，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实践中的良好态 8。 

4.2. 裁判目标：契合劳动立法理念 

将诚信原则融入司法裁判路径，最终要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诚信原则要求法官在处理程序问

题和实体问题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实体上，法官在进行说理运用时要按照法律规

则优先诚信原则的裁判理念，在有具体法律规则时，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若结合诚信原则可以增

强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和说服力，此时可以援引诚信原则[5]。在程序上，法官要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

和当事人的选择。法官针对当事人的提出的事实和理由都应当认真听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

倘若对当事人提出的诉求置之不理，或者以固定式的模板话语回应，则有违忠实裁判的义务。在诉讼过

程中，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的辩论的机会，包括当事人对案件事实问题和有关的法律问应当给予当

事人进行辩论的机会。审判全过程要公开、公平、公正，在审判中，法官履行忠实裁判义务，把握相关

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援引的时机，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让劳资双方感受到司法的力量和温度[6]。 

4.3. 裁判方式：把握诚信原则援引时机 

首先，援引诚信原则时，需要发挥其补强功能。诚信原则本身具有道德感和法理正当性，因此也具

有很强的论证补强功能。因为法律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法官在援引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法官审理

劳动合同纠纷的案件过程中，首先会确定当事人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主要表现在劳资

双方的合意基础之上，劳动者主观上愿意接受用人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在客观上根据劳动

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获取劳动报酬。因此劳动关系凸显出劳动者依附用人单位的人身隶属性。在劳动过

程中，人身隶属性延伸出劳动者要遵守如注意义务、说明义务、诚信义务等付随义务，当事人履行诚信

义务也是对《劳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的遵守。 
其次，援引诚信原则时，需要发挥解释功能。相关法律规则较为模糊时，可以采取文义解释、体系

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引入诚信原则，使模糊的法律规范具有可操作性，诚信原则细化相关法律规则

时应当正确体现了相关法律规则的内容和精神[7]。《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了诚信原则，第二十九条

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全面履行，借助体系解释，诚信原则应当贯穿在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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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的全过程。因此，法官在进行裁判说理的过程中也可以使用多种解释技巧。如陈某与某儿童用品有

限公司经济补偿纠纷中，法官在裁判说理时结合《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表明“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

劳动者，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不能违背诚信原则 9”。在以上劳动合同纠纷的判决书中，法官将目的

解释和文义解释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援引诚信原则提升了判决本身的说理强度和公众接受度[8]。 
最后，援引诚信原则时，需要发挥补漏功能。相关法律规则模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时，通过诚信

原则对法律漏洞进行填补[9]。由于社会关系复杂多变，对于应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事项，一方面由于立

法者对因缺乏预见而一时间难以作出全面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因思考不周而导致现有的规定在某些情

形下不能完全合理地适用，最终造成了特定情形下立法有失周全。这样诚信原则就成为替代法律规则，

补充法律漏洞的手段，通过对法律规则空白地带的事项加以调整，防止现有法律规则的不合理适用。 

5. 结语 

诚信原则在司法意义上具有论证补强、解释法律、补充法律漏洞的功能。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援引诚

信原则释法说理最终要实现法理和情理的有机融合，这就要求法官要不断提升释法说理的能力。因此，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强对诚信原则的理论认知和价值认同；二是要将诚信

原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劳动合同纠纷司法裁判的过程中遵守诚实原则进行裁判，并积极提示和倡

导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三是遇到涉及公序良俗、伦理秩序等讨论激烈的社会舆论，法官要履行忠实裁

判义务，作出符合法理、情理、道德三者融为一体的裁判，确保法官严格遵守职业伦理规范，以提升公

众对司法裁判结果的认同度与信任感。将诚信原则切实融入劳动纠纷司法裁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司法实践层面贯彻落实的重要表现，更是彰显中国司法特色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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